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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环境信息的补充公告 

 
 

 

 

 

根据湖北证监局《关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鄂证监公司

字[2018]14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于2018

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的公告》，补充列示了自2018年起被当地环保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的下属子公司新疆

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黄石人福医院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2017年主

要环境信息。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通知和规定，公司对

《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七、（三）环境信息情况”补充修订如

下： 

1.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下属十家子公司属于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其中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峡制药”）、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为 2017 年国家废水重点监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福”）、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成田”）、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康鑫”）、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疆维药”）、黄石人福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人福医院”）、

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福斯特”）等为市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 

（1）排污信息 

2017 年上述各子公司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确保了废水、废气和危险废物处理的浓

度和总量均符合环保要求，具体排放情况如下：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名称 
主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方

式 

排放口数量和

分布情况 
排放浓度 排放总量 

超标

排放

情况 

执行的污

染物排放

标准 

核定的排

放总量 

三峡制药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一个污水总排

放口，位于厂区

西南侧。 

25.44-57.87mg/L 39.126t 无 100mg/L 140.7t/a 

氨氮 0.844-6.042mg/L 2.388t 无 25mg/L 21.7t/a 

竹溪人福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一个污水总排

放口，位于厂区

中东侧。 

40-110mg/L 2.95t 无 120mg/L 5.4t/a 

氨氮 0.2-20mg/L 0.132t 无 25mg/L 1.35t/a 

HW02 医

药废物

（271-003-

02）活性

炭、硅藻

土、氧化铝

混合物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理。 

湖北汇楚危险

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不适用 10.66t 无 不适用 20t/a 

HW02 医

药废物

（271-001-

02）医药蒸

馏残渣（铬

泥） 

不适用 3.64t 无 不适用 4t/a 

HW02 医

药废物

（271-002-

02）母液物 

不适用 15t 无 不适用 25t/a 

宜昌人福

（东山园

区）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号污水排放

口，位于厂区东

北侧。 

43-290mg/L 3.486t 无 500mg/L 

COD： 

40.012t/a 

氨氮： 

1.781t/a 

氨氮 1.2-7.8mg/L 0.242t 无 25mg/L 

COD 2 号污水排放

口，位于厂区东

南侧。 

64-353mg/L 31.381t 无 500mg/L 

氨氮 1.1-5.7mg/L 0.969t 无 25mg/L 

宜昌人福

（出口药品

生产基地）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个污水总排放

口，位于正厂区

东侧。 

45-59mg/L 2.85t 无 300mg/L 7.14t/a 

氨氮 0.5-2.29mg/L 0.059t 无 25mg/L 0.29t/a 

二氧化硫 
处 理 后

排放。 

1 个燃气锅炉废

气排放口，位于

厂区东侧。 

5-13mg/m3 0.099t 无 50mg/m3 0.114t/a 

氮氧化物 78-184mg/m3 0.647t 无 200mg/m3 0.72t/a 

宜昌人福

（远安花林

园区）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个污水总排放

口，位于厂区西

南侧。 

35-53mg/L 1.752t 无 60mg/L 2.238t/a 

氨氮 1.2-2.4mg/L 0.075t 无 10mg/L 0.1t/a 

二氧化硫 处 理 后 1 个生物燃料锅 15-27mg/m3 0.04t 无 400mg/m3 0.068t/a 



 

排放。 炉废气排放口，

位于厂区西侧。 

宜昌人福

（远安鸣凤

园区）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个污水总排放

口，位于厂区北

侧。 

44-50mg/L 1.95t 无 60mg/L 4.65t/a 

氨氮 0.3-0.7mg/L 0.03t 无 10mg/L 0.18t/a 

二氧化硫 

处 理 后

排放。 

1 个生物燃料锅

炉废气排放口，

位于厂区西北

侧。 

20-31mg/m3 0.525t 无 300mg/m3 7.8t/a 

氮氧化物 117-217mg/m3 2.46t 无 300mg/m3 15.6t/a 

烟尘 25-37mg/m3 0.592t 无 50mg/m3 5.6t/a 

宜昌人福

（三个厂区

合计数据） 

医药废物 

HW02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置。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0.66t 无 不适用 无 

废药物、药

品 

HW03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76.608t 无 不适用 无 

废有机溶

剂及含有

机溶剂废

物 HW06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105.067t 无 不适用 无 

废矿物油

与含矿物

油废物

HW08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0.09t 无 不适用 无 

含醚废物

HW40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2t 无 不适用 无 

其它废物

HW49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10.6t 无 不适用 无 

葛店人福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污水总排放口，

位于厂区西南

侧。 

80-180mg/L 5.5t 无 500mg/L 24.45t/a 

氨氮 3.061mg/L 0.153t 无 35mg/L 1.71t/a 

二氧化硫 

直 接 排

放。 

2 个燃气锅炉废

气排放口，位于

厂区西北侧。 

4-7mg/m3 0.038t 无 100mg/m3 2.7t/a 

氮氧化物 79mg/m³ 0.545t 无 400mg/m3 0.88t/a 

颗粒物 12.4mg/m3 0.0858t 无 30mg/m3 0.6t/a 

废氧化铝、

废活性炭、

废硅藻土、

废 HW02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理。 

湖北汇楚危险

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不适用 43.46t 无 不适用 58.79t/a 

污泥 HW49 不适用 7.17t 无 不适用 51.6t/a 

武汉人福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1 个污水站总排

放口，位于厂区

12-189mg/L 1.21t 无 320mg/L 7.36t/a 

氨氮 0.22-0.70mg/L 0.07t 无 25mg/L 0.38t/a 



 

后排放。 西北角。 

小牛血渣

HW02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理。 

湖北汇楚危险

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不适用 369.42t 无 不适用 390t/a 

过期药品

HW02 
不适用 5.98t 无 不适用 11t/a 

实验室废

液 HW06 
不适用 4.34t 无 不适用 10t/a 

污泥

HW49 

湖北省天银危

险废物集中处

置有限公司 

不适用 63.32t 无 不适用 100t/a 

人福成田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个污水总排放

口，位于厂区西

北侧。 

10.8mg/L 0.0026t 无 60mg/L 0.13t/a 

氨氮 0.12mg/L 0.00026t 无 10mg/L 0.016t/a 

二氧化硫 
处 理 后

排放。 

1 个燃气锅炉废

气排放口，位于

厂区东北侧。 

15.5mg/m3 0.015t 无 50mg/m3 0.31t/a 

氮氧化物 48mg/m3 0.02t 无 200mg/m3 0.13t/a 

百年康鑫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个污水总排放

口，位于厂区中

北侧。 

15-70mg/L 3t 无 100mg/L 4t/a 

氨氮 0.8-1.5mg/L 0.036t 无 15mg/L 0.042t/a 

新疆维药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一个污水总排

放口，即污水处

理站排水处，位

于厂区西北角。 

30-84mg/L 2.76 t 无 100 mg/L 4.78t/a 

氨氮 0.2-2.4 mg/L 0.22t 无 8 mg/L 0.38t/a 

黄石人福医

院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一个污水总排

放口，即污水处

理站排水处，位

于院区东南角。 

10.52-28.62mg/L 4.14t 无 60 mg/L 21.6t/a 

氨氮 0.244-1.583mg/L 0.12t 无 15 mg/L 5.4t/a 

医疗废物

HW01 

委 托 有

资 质 单

位 的 处

理。 

黄石中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不适用 20.2t 无 不适用 30t/a 

杭州福斯特 

二氧化硫 
处 理 后

排放。 

1 个排放口，位

于厂区正东侧。 

8-160mg/m³ 0.35t 无 200 mg/m³ 5t/a 

氮氧化物 19-150 mg/m³ 0.83t 无 200 mg/m³ 1.5t/a 

烟尘 10-26 mg/m³ 1.13t 无 30 mg/m³ 无 

COD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后排放。 

1 个污水总排放

口，即污水处理

站排水处，位于

公司东南侧。 

80-200 mg/L 2.81t 无 500 mg/L 4.8t/a 

氨氮 12-23 mg/L 0.37t 无 25 mg/L 0.64t/a 

磷酸盐 0.2-2.3 mg/L 0.05t 无 3 mg/L 无 

VOCs 
处 理 后

排放。 

4 个排放口：厂

区中部偏东处

为一车间废气

排放口、厂区中

部偏北侧为二

75-135 mg/m³ 9.336t 无 150 mg/m³ 无 



 

车间废气排放

口、厂区西北侧

为三车间废气

排放口、厂区中

部偏西侧为四

车间废气排放

口。 

废活性炭

HW02、废

水污泥

HW06、废

包装物

HW49、精

馏残渣

HW02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理。 

杭州杭新固体

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不适用 14.18t 无 不适用 35t/a 

废母液

HW02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单 位 处

理。 

杭州新德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不适用 16.8t 无 不适用 30t/a 

（2）环保设施建设运行及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环保工作放在首位，在各生产单位积极推进设备优化和

技术革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提高各级人员的

环保意识，确保环保设施稳定、高质量的运行。报告期内，百年康鑫正在等待河南省周

口市环保局统一换发《排污许可证》且相关资料和审核已完成；新疆维药因当地环保部

门并未作出要求，目前尚未办理排污许可证；黄石人福医院正在办理门诊楼及住院楼建

设项目环评验收，待环评验收通过后才能办理排污许可证；除此之外，上述其他重点排

污单位均已换发新的《排污许可证》。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黄石人福医院制定了《污水处理站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因当地环保部门未强

制要求医院办理备案，目前尚未办理备案；除此之外，上述重点排污单位均已完成《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相关制度的编制并在当地环保部门备案，报告期内各单位未发

生突发环境事件。同时，上述重点排污单位均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委托有资质的

检测单位，按照方案要求对废水、废气、噪声进行检测，报告期内各单位检测结果均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一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及环保标准，不断完善环保管理机构与设施建设，在各生产单位推行清洁生产和

ISO14001 环保管理体系认证，努力打造低碳绿色企业。报告期内，重点排污单位之外

的公司下属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确保废水、废气、噪音以及危险

废物处理的浓度和总量均符合环保要求，未发生与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

况，未受到国家环保部门的处罚。 

3.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除补充上述内容外，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补充不会对公

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公司将于本公告同日披露《2017 年

年度报告（修订稿）》。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